静安区卫生健康委
2026年涉人病原微生物实验室跨部门综合监管联合检查计划

为进一步加强对涉人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的精准有效监管，提升监管效能，推动涉人病原微生物实验室规范有序发展，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行为，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跨部门综合监管的指导意见》、《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在本市市场监管领域深入推进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实施意见》、《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跨部门综合监管改革的通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在本市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跨部门综合监管改革的通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规范本市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意见》及《静安区优化涉企行政检查工作方案》等相关要求，结合本年度上海市卫生健康随机监督抽查计划，制定2026年度静安区加强涉人病原微生物实验室跨部门综合监管工作方案(非触发式行政检查) 方案。
检查内容

1.对人感染病原微生物实验运输活动的监督检查

2.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现场检查
二、检查比例
抽查辖区涉人病原微生物实验室3家。
三、检查方式和频次
由区卫生健康委、区生态环境局二个部门组建联合检查组实施现场检查，频次为1年1次。
工作要求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跨部门综合监管的指导意见》、《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跨部门综合监管改革的通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在本市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跨部门综合监管改革的通知》的工作要求，结合本年度上海市卫生健康随机监督抽查计划，按照本市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工作要求检查，按照“一次上门，联合检查”的方式，做好跨部门联合抽查工作，提高部门协同力，做好相关信息填报。
检查实验室是否建立了菌（毒）种及感染性样本的实验台账、保藏管理记录和生物废弃物处置台账，确保全过程可追溯、安全可控
